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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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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副本           情况证明      
	致存档人员的特别说明：


仅作办公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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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6月25日

救灾避难基金会

5701 MAIN ST

NEW PRT RCHY FL 34652 2635

电话： 727-967-1086
传真： 727-848-1436

日期：  2008年6月20日

佛罗里达州州务部
公司处
Tallahassee, Fl 32314
邮箱：6327(850) 487-6052

回复：救灾避难基金会公司章程

亲爱的先生/女士（们）：

根据佛罗里达州州法第617章：《佛罗里达州非营利组织法》的规定，请参看随信所附非营利组织：救灾避难基金会的公司章程原件两（2）份，以供存档之用。随信另附金额为70美元的支票一张，用于支付存档费用。

请将盖有“公司章程副本”印章的档案一份寄至：

救灾避难基金会（Disaster Relief Shelter Foundation, Inc.）
Roland R Catellier

5701 MAIN ST

NEW PRT RCHY FL 34652 2635

若能从速办理，不甚感激。 
请随信附上70美元的支票。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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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R Catellier
非营利组织：救灾避难基金会公司章程

在下签名的组织创始人为根据《佛罗里达州非营利组织法》规定组建非营利组织，在此采用如下的公司章程：

第1条
名称

本组织的名称应为：

救灾避难基金会（Disaster Relief Shelter Foundation, Inc.）

第2条
总部地址

本组织总部地址为5701 MAIN ST, NEW PRT RCHY FL 34652 2635，该地址同时也是邮寄地址。

第3条
组织目的

本组织专为《美国国内税法典》第501(c)(3)节规定的一个或多个目的而组建，包括：捐助符合《国内税法典》第501(c)(3)节或日后任何联邦税法典中相应章节中的免税资格规定的机构。

特殊目的为：

向国际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的避难需要以及其它相关需要。

第4条
 董事

本组织设创始董事3名，其名字和地址如下：  

Roland R Catellier 
12109 Smokey Lake Loop
New Port Richey FL 34654

Vicki Durshimer
5701 Main ST
New Port Richey FL 34652

Frank J Velten
5701 Main ST
New Port Richey FL 34652

第5条
董事选举方式

董事选举或任命方式在议事程序中规定。

第6条
初始注册代理人及街道地址
本组织注册代理人姓名及地址如下：

Roland R Catellier 
12109 Smokey Lake Loop 
New Port Richey FL 34654

第7条
组织创始人

本组织的组织创始人姓名和地址如下：

Roland R Catellier 
12109 Smokey Lake Loop 
New Port Richey FL 34654

第8条
存继期限

本组织永久存继。

第9条
成员资格

成员分类、成员资格以及准入方式均应在《企业议事程序》中规定，并受该议事程序监管。

第10条
表决权

本组织成员享有《企业议事程序》中规定的表决权。

第11条 
债务责任

本组织成员、董事会成员或公司领导均无需对本组织的债务负责。

第12条
变更

本公司章程可按法律允许的方式进行变更。除所有董事以及所有成员均在一份书面声明上签字证明其确有意向对本公司章程进行一定的变更外，每次变更均应经董事会批准——由董事会向成员提出，并在成员大会上经大多数成员批准。

第13条
解散

若本组织解散，则其在支付所有债务后所剩的资产或计提准备金应捐给/移交给一家或多家根据《1986年美国国内税法典》第501(c)(3)节和第170(c)(2)节或此前或日后任何国内税法典的对应章节规定获得免税的组织，或移交给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当地政府，专供公共事业之用。

但是，若提名接收人已不存在、不再是合格的分配受益人，或不愿或无法接受该捐助，则本组织资产应捐助给按《国内税法典》第501(c)(3)节（或日后任何联邦税法典的相应章节）规定目的专门组建和运行的基金会或公司。

第14条
活动限制

本组织的大部分活动不得包括宣传行为或试图影响立法的行为（除按《国内税法典》第501(h)节另行规定的情况外），且组织不得代表或反对任何公职候选人参与或插手（包括出版或分发声明）任何政治活动。

尽管本章程中有任何其它规定，本组织不得开展任何其它不允许（1）根据《国内税法典》第501(c)(3)节规定免除了联邦所得税的公司；或（2）所获出资需根据《1986年国内税法典》第170(c)(2)节或美国日后任何国内税收法的规定扣减的企业开展的活动。

第15条
禁止私人获利

除本组织经授权为所接受的服务支付合理报酬以及为促进本章程所述目的的实现而付款和捐资的情况外，本组织的任何净收入均不得用于使其成员、董事、官员或其它私人获利，也不得分配给该等人员。

第16条
报酬限制

向本组织雇员、董事或职员支付或提供的任何工资、薪水以及附加福利或其它形式的报酬（住房、交通和其它补贴）不得超过与其工作职责、工作时间以及类似职位或职责人员一般所获报酬相当的合理金额。

第17条 
私人基金会的要求和限制

在本组织作为《国内税法典》第509(a)节所述私人基金会的任何纳税年度里，组织（1）应将其在该年度的收入捐助出去，且所选取的捐助时间及捐助方式应保证该款项无需根据《国内税法典》第4942节的规定缴税；（2）不得从事《国内税法典》第4941(d)节所规定的任何自我交易活动；（3）不得持有《国内税法典》第4943(c)节规定的任何额外商业控股权；（4）不得以任何需组织按《国内税法典》第4944条规定缴税的方式进行任何投资；以及（5）不得有《国内税法典》第4945(d)节规定的任何税务支出。

在作伪证即受处罚的前提下，组织创始人在此签字声明，上述公司章程中所作声明属实。

日期：200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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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R Catellier，组织创始人

本人已获提名作为上述组织（位于本证明中所述地址）的注册代理人并同意参与法律诉讼程序，在此接受注册代理人的任命，并同意履行注册代理人的职责，遵守与本人职责完全适当履行相关的所有法律规定。本人熟悉并承担作为注册代理人的义务。

日期：200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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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R Catellier，注册代理人

已存档


2008年6月25日 下午4：25


州务卿


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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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务卿


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











